
关于加强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洗车槽
管理的紧急通知
各有关单位：
近日，市“四城同创”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在中心城区开展“十大专项整治”行动，并制订了流体运输撒漏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为全面认真落实上述意见，现就加强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洗车槽管理事项通知如下：
一、市中心城区所有在建工程，必须于八月二十五日之前在工地进出口按标准建起能满足功能要求的洗车槽。洗车槽必须有完整的上下水系统并配备合格的冲洗装置。

二、企业必须安排专人负责洗车槽的使用、维护，所有运输车辆禁止带泥出门。各企业将落实情况于八月二十一日之前报市建筑工程安全监察站登记备案。

三、凡未按规定修建洗车槽的工地，将追究项目所在企业的责任，并按相关法规进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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